
以下人员因实施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交通违法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有关法律规定，应当依法予以处罚。我大队已将拟作出的行政处罚事项于2025年 7月17日予以公告告知，上述交通违法行为人在公告期内未提出陈述、申
辩，有权提出听证的也未要求听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条第二款及相关法律法规之规定，我大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三十六条之规定予以公告送达（详见附件），公告期为六十日，公告期满，即为送达。

被处罚人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可到兰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东岗大队 (通讯地址：兰州市城关区滩尖子381号，联系人：刘警官，电话：13399319767、高警官，电话：13399312444)领取处罚决定书。被处罚人不服处罚决定的，可在领取决定书之日起或公告期满后60日内向
兰州市人民政府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在6个月内依法向兰州市七里河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特此公告。 兰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东岗大队
二O二五年十月九日

兰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东岗大队关于对违法行为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公告

驾驶人姓名
白小鹏
曹文刚
陈俊清
陈雯辉
窦永利
冯斌

高铁捶
韩娟
韩娜

胡俊飞
贾巍

江建林
李国栋
李红江
李炫东
令金平
刘丙亮
刘丙亮
刘丙亮
刘金杰
刘清

柳兴旺
马阿胆
马得明
马俊
马玮

马玉宝
马志强
牛新民
齐旭东
祁志军
石小军
时娜

唐换有
汪岁女
王宝宝
王宝宝
王刚

身份证号码
62012320020216****
62010219880810****
62052319950310****
62270119990618****
62012119800312****
62052219970201****
62010319550303****
63010219730630****
34122119851213****
62052219930801****
62010219891129****
42212119630801****
62010519710628****
62282419900223****
62052319890115****
62042219870522****
62272619950912****
62272619950912****
62272619950912****
62012319880518****
62010219860226****
62012320001016****
62292619910715****
62292220050201****
62292219961212****
62292219970209****
62292719930501****
62292619900503****
62052420010128****
62052219890809****
62012319870726****
61250119890509***
41282519810911****
62052419680319****
62052319771123****
62052219980628****
62052219980628****
6201231963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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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法地点
火车站—客运中心西侧由西向东800米

东岗东路东升饭店丁字路口
花鱼市场什字300米
天水中路盘旋路什字

段家滩路商学院丁字路口789米
东岗西路兰大一院

南山路东段
商学院丁字路口789米

雁儿湾路世纪新村丁字路口
东岗东路五里铺十字250米

南山路（三角花园）
平凉南路广场东口

平凉路出东岗西路南31米
南滨河东路

东岗东路与鱼池口交叉口
雁滩桥什字50米
高速路出口800米
平凉路广场东口

雁宁路花鸟鱼市场口南向北800米
南滨河东路团结路与南滨河路交叉口

摩托车市场
南滨河东路出团结路南361米
东岗东路与店子街交叉口
和政路绿色市场丁字路口
东岗东路与鱼池口交叉口

南山路三角花园
甸子街店子街南口
甸子街店子街南口

天水中路盘旋路什字
天水中路盘旋路什字

东岗东路1001
南滨河东路平沙落雁转盘800米

和政路绿色市场丁字路口
雁儿湾789米

五里铺十字800米
段家滩路1001
渭源路南口

火车站西路仁恒国际

违法时间
2022 年 03月 05 日 11 时 30 分
2022 年 10月 11 日 17 时 03 分
2022 年 02月 23 日 15 时 35 分
2022 年 09月 22 日 11 时 14 分
2022 年 05月 18 日 11 时 36 分
2022 年 05月 12 日 10 时 38 分
2022 年 09月 24 日 15 时 46 分
2022 年 03月 14 日 14 时 37 分
2022 年 07月 04 日 11 时 27 分
2022 年 05月 17 日 15 时 12 分
2022 年 07月 05 日 10 时 13 分
2022 年 05月 11 日 09 时 21 分
2024 年 06月 27 日 21 时 15 分
2022 年 02月 25 日 19 时 00 分
2022 年 09月 15 日 09 时 08 分
2022 年 03月 08 日 17 时 39 分
2022 年 02月 24 日 17 时 20 分
2022 年 09月 13 日 09 时 40 分
2022 年 09月 22 日 13 时 05 分
2022 年 09月 14 日 18 时 20 分
2022 年 03月 18 日 16 时 02 分
2024 年 06月 14 日 13 时 54 分
2023 年 06月 05 日 10 时 22 分
2022 年 09月 18 日 17 时 08 分
2022 年 10月 09 日 16 时 33 分
2022 年 05月 20 日 14 时 30 分
2023 年 05月 24 日 15 时 22 分
2023 年 05月 23 日 15 时 50 分
2023 年 06月 03 日 15 时 45 分
2022 年 09月 21 日 09 时 10 分
2022 年 04月 17 日 17 时 10 分
2022 年 09月 09 日 15 时 00 分
2022 年 09月 01 日 10 时 14 分
2022 年 03月 07 日 14 时 37 分
2022 年 02月 10 日 16 时 08 分
2022 年 05月 24 日 11 时 09 分
2022 年 06月 01 日 15 时 18 分
2022 年 09月 27 日 15 时 09 分

处罚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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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罚决定书号
6201022730667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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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01022730807620
6201022730827530
6201022730827540
6201022730807570
6201022730807590
6201022730827510
6201022730867540
6201022730847580
6201022730847590
6201022730847620
6201022730847600
6201022730867550
6201022730847570
6201022730847640
6201022730847630
6201022730867570

王家辉
吴清
吴仟

谢海军
杨国凯
杨国凯
杨新云
杨永胜
杨治银
姚忠仁
于江

张全明
张文书
张小宁
张兴荣
张学胜
张英古
赵国超
赵海飞
赵林
赵敏

赵文礼
周军

周亚东
俎金友
王巡

马邓芳
李有有
瞿诗武
王国业
贾东平
占义
李健
付强

刘延龙
成小翼
王登文
马国强
陈庆喜

62010320020403****
62010319740114****
62262819950708****
62010219641201****
51132119850404****
51132119850404****
62010219731112****
62242419841114****
62272419821228****
62010319750820****
62010219810307****
62292719891003****
62010219640112****
62052419920918****
62042119820409****
34212819690701****
62302419941103****
51292119651005****
13052319920610****
41072419941005****
62012119900906****
62010319830816****
62052219880429****
62042219920810****
62010219641008****
62300119921113****
62052519680506****
62272719941023****
42108319900209****
62012119950727****
62242619890920****
33032319650222****
61042419690906****
32102319871127****
62010219880316****
62242419890712****
62300120010823****
62292619920820****
62010219700420****

未取得驾驶证仍驾驶摩托车、拖拉机、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的
未取得驾驶证仍驾驶摩托车、拖拉机、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的
未取得驾驶证仍驾驶摩托车、拖拉机、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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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取得驾驶证仍驾驶其他机动车的
未取得驾驶证仍驾驶其他机动车的
未取得驾驶证仍驾驶其他机动车的
未取得驾驶证仍驾驶其他机动车的
未取得驾驶证仍驾驶其他机动车的

驾驶证被吊销期间驾驶其他机动车的
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
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
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

擅自改变机动车外形和已登记的有关技术参数的
擅自改变机动车外形和已登记的有关技术参数的
擅自改变机动车外形和已登记的有关技术参数的

驾驶已达报废标准的车辆上道路行驶的
未取得驾驶证仍驾驶摩托车、拖拉机、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

的、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

天水南路与麦积山路交叉口
南山路东段

平凉路平麦什字100米
平凉路广场东口

雁宁路花鸟鱼市场口100米
嘉峪关路嘉峪关西路与瑞德大道交叉口789米

平凉路广场东口
东岗东路出嘉峪关北路西334米
南滨河东路出雁宁路东384米

铁路新村东街行包房
南山路东段

东岗东路鱼池口
368马路什字800米
高速路出口100米

天水南路天水路十字
火车站西路与和政路交叉口
和政路绿色市场丁字路口

火车站西路东段火车站西路368马路300米
花鱼市场什字800米
商学院丁字路口789米

天水北路高速路出口800米
桃树坪三岔路口800米
平凉南路广场东口
平凉路广场东口

铁路新村东街行包房
天水中路盘旋路什字58米

雁儿湾654米
南山路东段800米

南环东路南侧进火车站南路东5米
天水北路雁北路北25米
天水北路雁北路南9米

鱼池南口—东岗东路由东向西100米
南山路东段100米

南滨河东路名城广场
东岗西路出天水南路南28米
雁儿湾路雁北路东13米

天水南路进东岗西路南35米
南环东路南侧进火车站南路东5米

绿色市场

2022 年 09月 14 日 18 时 28 分
2023 年 05月 31 日 12 时 56 分
2022 年 09月 22 日 10 时 30 分
2022 年 09月 21 日 15 时 15 分
2022 年 05月 04 日 10 时 56 分
2022 年 10月 21 日 16 时 24 分
2022 年 09月 16 日 15 时 36 分
2023 年 07月 04 日 11 时 18 分
2024 年 06月 29 日 12 时 37 分
2022 年 10月 17 日 18 时 03 分
2022 年 09月 24 日 15 时 22 分
2022 年 04月 05 日 18 时 11 分
2022 年 03月 13 日 11 时 28 分
2022 年 03月 14 日 12 时 31 分
2022 年 04月 04 日 13 时 30 分
2022 年 09月 13 日 16 时 43 分
2022 年 10月 14 日 09 时 53 分
2022 年 06月 21 日 16 时 20 分
2022 年 03月 06 日 18 时 40 分
2022 年 03月 09 日 16 时 21 分
2022 年 09月 24 日 10 时 45 分
2022 年 02月 24 日 19 时 08 分
2022 年 05月 24 日 08 时 20 分
2022 年 09月 07 日 10 时 29 分
2022 年 10月 21 日 08 时 27 分
2021 年 01月 15 日 16 时 40 分
2020 年 06月25 日 15 时 40 分
2020 年 11月15 日 02时 53 分
2025 年 01月10 日 15时45分
2025 年 01月06 日 16时05分
2023 年 11月27 日 17时41分
2019 年 09月07 日 22时21分
2019 年 04月27 日 01时05分
2020 年 09月23 日 22时35分
2023 年 07月10 日 15时42分
2023 年 10月09日 15时28分
2024 年 07月03日 21时25分
2024 年 08月11日 11时50分
2020 年 06月01日10时31分

《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款，《省条例》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
《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款，《省条例》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
《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款，《省条例》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
《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款，《省条例》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
《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款，《省条例》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
《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款，《省条例》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
《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款，《省条例》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
《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款，《省条例》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
《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款，《省条例》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
《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款，《省条例》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
《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款，《省条例》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
《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款，《省条例》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
《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款，《省条例》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
《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款，《省条例》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
《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款，《省条例》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
《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款，《省条例》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
《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款，《省条例》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
《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款，《省条例》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
《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款，《省条例》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
《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款，《省条例》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
《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款，《省条例》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
《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款，《省条例》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
《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款，《省条例》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
《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款，《省条例》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
《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款，《省条例》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
《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款，《省条例》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第三项
《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款，《省条例》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第三项
《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款，《省条例》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第三项
《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款，《省条例》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第三项
《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款，《省条例》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第三项
《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款，《省条例》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第三项

《法》第九十一条第一款，《省条例》第一百一十六条
《法》第九十一条第一款，《省条例》第一百一十六条
《法》第九十一条第一款，《省条例》第一百一十六条

《机动车登记规定》（第164号令）第七十九条
《机动车登记规定》（第164号令）第七十九条
《机动车登记规定》（第164号令）第七十九条

《法》第一百条第一、二款，《省条例》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项
《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款，《省条例》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

《法》第九十一条第一款，《省条例》第一百一十六条

罚款500元
罚款500元
罚款500元
罚款500元
罚款500元
罚款500元
罚款500元
罚款500元
罚款500元
罚款500元
罚款500元
罚款500元
罚款500元
罚款500元
罚款500元
罚款500元
罚款500元
罚款500元
罚款500元
罚款500元
罚款500元
罚款500元
罚款500元
罚款500元
罚款500元
罚款1000元
罚款1000元
罚款1000元
罚款1000元
罚款1000元
罚款1000元

兰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东岗大队
兰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东岗大队
兰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东岗大队
兰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东岗大队
兰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东岗大队
兰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东岗大队
兰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东岗大队
兰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东岗大队
兰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东岗大队
兰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东岗大队
兰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东岗大队
兰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东岗大队
兰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东岗大队
兰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东岗大队
兰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东岗大队
兰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东岗大队
兰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东岗大队
兰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东岗大队
兰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东岗大队
兰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东岗大队
兰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东岗大队
兰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东岗大队
兰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东岗大队
兰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东岗大队
兰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东岗大队
兰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东岗大队
兰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东岗大队
兰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东岗大队
兰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东岗大队
兰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东岗大队
兰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东岗大队
兰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东岗大队
兰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东岗大队
兰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东岗大队
兰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东岗大队
兰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东岗大队
兰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东岗大队
兰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东岗大队
兰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东岗大队

6201022730907570
6201022730887570
6201022730887560
6201022730907580
6201022730907540
6201022730907530
6201022731287560
6201022731287540
6201022731267580
6201022731287530
6201022731267660
6201022731267610
6201022731267590
6201022731267570
6201022731287550
6201022731267620
6201022731287570
6201022731287580
6201022731267640
6201022731267630
6201022731267660
6201022731267650
6201022731287590
6201022731267670
6201022731267680
6201022731167540
6201022731187540
6201022731187530
6201022729987530
6201022730467540
6201022730487530
6201022731167550
6201022731187570
6201022731187560
6201022731187510
6201022731187550
6201022731167530
6201002965163300
6201022730487520

罚款1000元暂扣驾驶证6个月
罚款1000元暂扣驾驶证6个月
罚款1000元暂扣驾驶证6个月

罚款2000元并处吊销机动车驾驶证

罚款500元
罚款500元
罚款500元

罚款1500元

2025年10月10日 星期五
编辑 马钰滔A04 大事小情

本报讯（奔流新闻·兰州晨报记者
欧阳海杰）10 月 9 日，记者从甘肃省医
疗保障局获悉，2025 年全省城乡居民
医保集中参保缴费期为 2025 年 10 月
15日至12月31日；补充参保缴费期为
2026 年 1 月 1 日至 2 月 28 日。缴费标
准为每人每年400元。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简称“居民
医保”）覆盖除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应参保
人员或按规定享有其他保障的人员以外
的全体城乡居民，非当地户籍居民可持
居住证参保，鼓励学生在学籍地参保。

在集中参保缴费期内完成参保缴
费的参保人员，待遇享受期为2026年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在补充参保缴费
期内完成参保缴费的参保人员，参保后

设置三个月（90日）固定待遇等待期，待
遇等待期结束后可正常享受医保待
遇。除我省统一规定的新生儿等特殊
参保人群外，未在集中缴费期或补充缴
费期内参保缴费的人员，无法享受本参
保年度居民医保待遇。

参保人员可通过参保地税务、医保
部门公开的线上和线下缴费渠道参保
缴费。首次参保人员或变更参保地重
新参保人员，须持本人身份证、户口本
或居住证等有效身份凭证，前往参保地
乡镇（街道）或医保经办部门办理参保
登记，登记后可按标准缴费。新生儿可
持出生医学证明直接参保缴费。

缴费政策规定，自上个参保年度起
算，对连续参加居民医保满4年的参保

人员，之后每连续参保1年，居民大病保
险最高支付限额提高3500元。断保之
后再次参保的，连续参保年数重新计
算，激励额度保留。

对当年医保基金零报销且于次年正
常参保的居民医保参保人员，次年居民
大病保险最高支付限额提高1.75万元。
居民发生大病报销并使用提额部分后，
前期积累的零报销激励额度清零。

连续参保激励和零报销激励累计
提高总额不超过7万元。

自上个参保年度起算，未连续参加
基本医疗保险的断保人员再参加居民
医保的，每断保1年，居民大病保险最高
支付限额降低3500元；同时，参保后设
置3个月（90日）的固定待遇等待期，每

多断保1年，在固定待遇等待期基础上
增加变动待遇等待期 1 个月（30 日）。
参保人员可通过补缴修复变动待遇等
待期，每多补缴 1 年可减少 1 个月（30
日）变动待遇等待期。连续断缴4年及
以上的，修复后固定待遇等待期和变动
待遇等待期之和不少于 6 个月（180
日）。补缴标准按当年参保地居民医保
个人缴费标准确定，补缴后断保期间待
遇不追溯。

按照缴费政策，医疗救助基金对低
收入困难群众参加居民医保的个人缴
费部分给予分类资助，其中，全额资助
对象实行全额代缴，个人无需缴费；定
额资助对象按照个人缴费标准扣除相
应资助标准的差额进行缴费。

10月15日起，我省城乡居民医保开始缴费
分为集中参保缴费期和补充参保缴费期，标准为每人每年400元


